《洛阳市支持孵化体系建设促进创新主体发展
若干措施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解读
洛阳市科技局

一、起草背景
为强化政策引导，重塑提升科技企业孵化育成体系，梯次培育壮大创新主体，根据《河南省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》（豫政〔2025〕16号）《河南省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实施方案（2024-2026年）(试行）》（豫科〔2024〕58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我局起草了《洛阳市支持孵化体系建设促进创新主体发展若干措施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若干措施》共四部分13条，主要有完善孵化载体建设体系、提升孵化载体运营质效、汇集各类创新资源聚集、附则等内容，对加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建设、推进各类孵化载体融合发展、突出运营成效评价考核、强化科技金融支持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强化企业梯次培育能力等方面进行了明确。
三、目的意义
[bookmark: _GoBack]一是强化政策落实。在充分结合我市各类孵化载体现有政策文件基础上，根据《河南省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》（豫政〔2025〕16号）《河南省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实施方案（2024-2026年）(试行）》（豫科〔2024〕58号）等相关文件，进一步重塑提升科技企业孵化育成体系，激发各类创新创业孵化载体活力，做好政策落实和引导。二是突出提升载体孵化成效。提出完善洛阳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评价指标体系，突出孵化器内科技型中小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创新型中小企业、新注册企业数量、技术合同成交额等核心指标的评价权重，进一步提升载体的运营水平与孵化能力，引导孵化载体形成以培育创新型企业为引领、以服务产业集聚发展为支撑的发展模式。三是鼓励创新资源聚集发展。鼓励孵化载体依托园区企业联合国资公司、高校、龙门实验室、创新龙头企业等单位，汇聚科技金融、成果转化、科技攻关、税费优惠等各类资源，提升对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等企业的孵化孵育力度，促进我市孵化载体及各类创新主体的高质量发展。
下一步，我局将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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